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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的落后集中反映在教材上。
内容空洞无物、语言枯燥乏味的法学教材耽误了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浪费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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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精力，扼杀了他们的兴趣和热情。本来，教材的编写要以现有的科研成果为基础
，从中系统地吸收养料。可是学风浮夸，制度低效，法学界尤甚。发表出来的所谓成果
和论文大都是无用的垃圾。教材的编写者们即使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教材上不去，
年轻一代的基础打不扎实，科研就没有后劲，反过来又制约教材质量的提高。要突破这
个恶性循环的局面，写出与国际接轨的教材来，必须跳出学术界，
向两个方面寻求素材：第一是实践部门，主要是我国法院的判例以及工商、税务等部门
的实务；第二是国外的判例、规则和学术讨论。除此之外别无他路。本书正是在这两个
方向上努力的，希望做出一个样子，供以后写教材的人模仿和借鉴。

我在近两年的教学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国内案例，对比现行的教材，感觉我们的法院已经
远远地走在了学术界和高校法学教材的前头。很多学术界争论不清的问题，法官们在审
判实践中其实早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如果我们的教材能够系统地吸收国内诸多判例
所反映的审判规则，我国的法学教育必定能够向前迈进一大步。这是一条多快好省的捷
径，因为它没有外语和外国法知识的限制。

当然，更进一步的工作还要向国外学习，汲取法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本书引用的国
外资料以美国为主。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也是公司法最发达的国家。它的法
制十分稳定：很多规则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变。翻开美国法学院的教科书可以发现，几
十年前的判例比比皆是，因为它们至今仍然是有效的法律。这种情况与我国规则多变的
现实截然不同。我们的多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改革的需要，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
，客观情况改变了，规则当然也要改变。第二，恐怕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无知和不成熟
，不知道规则应该怎样写、怎样改，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一会儿这样，一会
儿又那样。这种情况在公司法、证券法等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内尤为突出。

稳定的法制使得美国能够在一两百年的时间内不断地积累和完善解决各种问题的法律规
则。一代又一代优秀法官写下了大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其中所蕴涵的智慧并不专
属于一个国家，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们在公平处理商事纠纷、提高经济效率的
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是普遍适用的。我在阅读美国判例时经常感到，它们所确立的很
多规则和对争议的处理方法，几乎可以不经改造而直接为我们所用。大凡在商事法律领
域内，各国之间的共性和相同点居多，受特殊国情和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差异很小。商
品经济具有共同的规律。做生意都要赚钱、都要赢利。商人之间、公司内部各利益主体
之间的关系和矛盾都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国情的差异而不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
程遇到的问题，我们也会遇到；在他们那里出现的种种现象，在我们这里也会出现。二
者经常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好像我们的商人熟知他们的历史，在刻意模仿他们似的。

我1998年秋首次执教公司法，使用的是江平主编的《新编公司法教程》
；以后又读到赵旭东主编的《公司法学》，感觉它在内容上比江编教材充实了许多，不
过那时候我早已不教商法
课了。2011年冬教研室安排我从次年春起再教商法，我决定改用公司法教材，花了一
个多月的时间挑选，最终选定了施天涛的《公司法论》。我觉得无论从内容还是体例上
看它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公司法教材，尽管书中有些问题讲得不够清楚和透彻。

由于使用施天涛的书能够凑合着讲课，加上我个性懒散，在当今的体制下写作积极性又
不高，所以本来并没有出书的计划。但是每一届我教过的学生都希望我能够将讲课的材
料出版成书；2013年夏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刘晶编辑又打来电话约稿，认为国内现在还
没有一本真正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法教材，希望我做这项工作，言词十分恳切。我最终答
应了她的请求。

本书通过浅显的文字说明，配以具体案例，对董事的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派生诉讼、
征集投票代理权等国内的难点问题和制度空白作了清楚的讲解，对刺穿公司面纱的具体
标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有限责任公司和上市公司的不同特点作了比较，诸如此类的
内容在国内应该都是全新的。书中对公司财务的概括和讲解不但比国内同类书籍充实和
具体，而且比美国的法学教材也要清晰系统得多。
所以我期望本书成为一本与国际先进水平全面接轨的公司法教材，也期望通过本书的出



版将我国公司法的教学、研究和审判水平普遍地提高一个档次。

作为大学本科的公司法教材，本书内容较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选择部分章节和案
例让学生精读，而将其余内容当作课外泛读材料，不作硬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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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锦清，副教授，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明尼苏达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法学院
的法学硕士

1984年3月至1987年8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为系里开创了农业法课程；

1987年8月至1993年8月，在美国读书，先后取得明尼苏达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
法学院的法学硕士学位；访问过密西根大学和哈佛大学等法学院；先后四个暑假在丹佛
、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多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从事公司与诉讼实践。

1990年，因写作比赛获胜而荣任纽约大学《国际法与国际政治》杂志编辑；

1991年春，进入该校的法学博士（S．J．D）计划。

1993年9月至1994年8月，在美国新泽西联邦地区法院担任法官文书，起草了大量判词
。这些判词已成为美国判例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1994年9月至1995年8月，从事诉讼实践，多次出庭。

1995年9月至1997年10月，在华尔街全球顶尖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的公司部当律师。

1996年2月，被纽约州法院正式接纳为该州律师，而后任美国全国律师协会官员。

1998年3月至今，在浙江工商大学（原杭州商学院）担任公司法、证券法、企业法、破
产法、票据法、美国法律制度（英文）和美国公司法（英文）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著有
《证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现已更新至第三版。

2013年11月出版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调整》（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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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犀利，爱不释手，为朱老疯狂打Call。

-----------------------------
跳出国内理论，突破恶性循环，向本土实践（法院案例与一线政府机构实务）和境外（
判例、规则、前沿与学术讨论）汲取养分。

-----------------------------
171030，清华大学出版社。

-----------------------------
精彩！

-----------------------------
试图寻找毕业论文题目 哎 我还是专业读的不够多啊～今天终于还了书

-----------------------------
下半本股东派生诉讼写得最好。可能是因为案例本身就特别长，即使经过了删减，还是
觉得案例所占篇幅太大，很多理论没有展开。

-----------------------------
当今国内最好的三本公司法教材之一，必须疯狂打call。

-----------------------------
好

-----------------------------
从实务角度说，下册没有上册实用。下册大部分在讨论股东派生诉讼和争夺上市公司控
制权，目前国内这类案子太少了，也没配套制度。只能说看看开阔视野。另外下册引用
的大多是美国法案例，翻译的还是有些拗口……后来基本跳过案例只看结论了……

-----------------------------
牛逼，需要慢慢消化，引人思考。



-----------------------------
草草读了一遍，直观的感受：跟美国的公司法制度相比，我们国家的公司法处于起步阶
段

-----------------------------
断断续续俩礼拜 苦

-----------------------------
大忽悠大忽悠，但看在作者码字辛苦的份上，给两星吧

-----------------------------
外国案例多

-----------------------------
朱老师《公司法学》对中国判词写作的批判。见下册第150页和第424页。
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信息公开补充所致。裁判文书网跟国外相比还是太小儿科，且
不说有些会有乱码，其中的图片会变成字符（知识产权案件）。而相比美国的pdf和当
事人的brief可以更充分了解事实。其实以目前技术仿照国外会很快实现。但现在国外几
十年前用传真提交文书的便利都没有做到，律师为了签字经常要花大量时间和车费。
另一方面是法官就是要写的语焉不详，曾实习时起草一份判决，为了使文书能够上网后
被读者了解案件背景，原被告起诉答辩证据内容质证意见都写进去了，最后法官说不用
写那么详细。可是在公开当事人的文书之前，当下判决书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似乎确实
应该啰嗦详细。

-----------------------------
这个年 在家一通恶补公司法

-----------------------------
上下部断断续续看了一年，19年终于算假装看完了。更偏爱上些，anyway现在也都忘
光了什么时候读专业书能和看野史一样深入脑海就好了……

-----------------------------
更爱王军

-----------------------------



“中国法学的落后集中反映在教材上。”诚哉斯言！感谢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好的
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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